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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服务包服务对象
分类及证明材料

申请签约家庭医生个性化服务包的居民，根据以下类别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：
一、在合作区生活就业的琴澳居民（提供以下任一有效期内证件）
1.合作区户籍居民：户口本、户籍证明或“粤居码”等；
2.非合作区户籍内地居民：广东省居住证且住址在合作区；
3.在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港澳台居民：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且住址在合作区；
4.合作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：单位出具的在合作区办公地址及工作证明。
二、非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
澳门居民身份证。
三、其它
个性化服务包若同时面向“非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”，则必须同步面向“在合作区生活就业的琴澳居民”开放。
